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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能源”或“发行人”）对外

公布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划转事项的公告》等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等。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20年7月13日，发行人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人发行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8 月 11 日，福建省国资委向发行人出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发

行储架公司债券的批复》（闽国资函产权[2020]256 号），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

不超过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于2020年9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208号文注册，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债券。 

“20闽能Y1”： 

发行人已于2020年10月15日发行“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12亿元，债券简称“20闽能Y1”，债

券代码“175238.SH”。 

“21闽能02”： 

发行人已于2021年8月24日发行“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10亿元，债券简称“21闽能02”，债券代码

“188645.SH”。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20闽能Y1”： 

1、债券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12亿元。 

3、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

记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债券票面利率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利率为

4.10%。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2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

周期末，公司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每次续期的期限不超过基础期限，在公司不



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21闽能02”： 

1、债券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10亿元。 

3、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

记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债券票面利率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利率为

3.80%。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10年期。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能源”、“发行

人”）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

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向投资者提示。 

根据福建能源披露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划转事项的公

告》，相关重大事项如下： 

“ 

一、资产划转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闽政文



〔2020〕147 号），同意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省国资委”）组建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港口集团”），

将省国资委、各地市所属的国有独资、全资港口企业，持有国有控股、参股港口

企业的国有股权，涉及港口和航运业务的国有资产整合到省港口集团。省港口集

团由省国资委、沿海各地市国资委（局）或指定持股单位及省能源集团共同持股。

各方以 2019 年底经审计的账面归母净资产折合成省港口集团股权。 

根据本公司 2020 年 10 月 19 日《关于省港口集团组建及无偿划转子公司股

权的公告》及 2021 年 3 月 10 日《关于无偿划转可门港物流公司和肖厝港物流公

司股权进展的公告》，本公司将持有的福建可门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49.3342%股

权和福建肖厝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70.71%股权以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账

面归母净资产无偿划转至省港口集团。本公司上述无偿划转给省港口集团的经确

认的净资产合计为 23,654.83 万元。本次无偿划转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022 年 6 月 30 日，根据本公司与省国资委、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省港口集团等七家单位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以被划转公司 2019 年底经审计的账面归母净资产值为依据，本公司将持有的福

建省肖厝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48.64%股权（所确认的归属于公司账面归母净资产

10,700 万元）、福建省湄洲湾港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5%股权（所确认的归属

于公司账面归母净资产 9,707.15 万元）、福建省福能山煤投资有限公司 60%股权

（所确认的归属于公司账面归母净资产 7,494.02 万元），无偿划转至福建省港口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无偿划转给省港口集团的经确认的净资产合计为

27,901.17 万元。 

同日，根据本公司与省国资委、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签署的《无

偿划转协议》，约定：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省港口集团 3.11%股权无偿划转给本

公司。 

二、划出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福建省福能山煤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7 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凤城镇北门街 816 北路 14# 

注册资本：12,45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对港口、物流的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划转前本公司持股情况：公司持有福建省福能山煤投资有限公司 60%股权。

根据公司 2020 年 12 月与省港口集团签订的托管协议，福建省福能山煤投资有限

公司至 2021 年起已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二）福建省肖厝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 月 18 日 

注册地址：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沙格码头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岸线收储和港口码头、经营性港航基础设施、仓储业的投资、建

设、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划转前本公司持股情况：公司持有福建省肖厝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48.64%股

权。 

（三）福建省湄洲湾港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4 月 30 日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 283 号茶园山新村 1#楼八层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港口码头、经营性港航基础设施、仓储业的投资、建设、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划转前本公司持股情况：公司持有福建省湄洲湾港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50%股权。 

三、划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 356 号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港口经营；水路普通货物运输；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省内船舶运输；保税物流中心经营；船员、引航员培训；国内水路旅客运输；道

路旅客运输经营；城市公共交通；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报关业务；进出口

代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药品批发；汽车租赁；拍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海员外派业务；旅游业务；住宿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供应链管理服

务；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港口理货；国际船舶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陆

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

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洋环境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物业管理；装卸搬运；环境保护监测；国内贸易代理；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

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划转后本公司持股情况：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省港口集团

3.11%股权。 

省港口集团财务情况：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省港口集



团 2021 年末（合并口径）资产 905.70 亿元，负债 597.87 亿元，净资产 307.83 亿

元；2021 年度（合并口径）营业收入 650.20 亿元，净利润 10.05 亿元。 

四、有权决策机构决议情况 

我司唯一股东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作出同意本次资产划出

及划入事项的股东决定；根据省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肖厝港口开发公司、湄洲

湾港口开发公司和福能山煤公司股权的函》（闽国资函产权〔2022〕123 号）、《关

于无偿划转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函》（闽国资函产权〔2022〕142

号），我司本次资产划出及划入事项已获得省国资委批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国有产权管理规定。 

五、股权变更登记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资产划出与划入事项股权变更登记正在办理中。 

六、本次资产划转影响 

上述事项对我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我司

存续期债券的本息兑付。 

我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

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

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发行人资产划转的情况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

相关风险。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丽娜 



联系电话：021-38674860






